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
　　《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又稱《地球憲章》(earth charter），全文如下：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於１９９２年６月３日至１４日在里約熱內盧召開，重申了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６日在斯德哥爾摩通過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宣言，並謀求以之為基礎。

　　目標是通過在國家、社會重要部門和人民之間建立新水平的合作來建立一種新的和公平的全球夥伴關係，

　　為簽訂尊重大家的利益和維護全球環境與發展體系完整的國際協定而努力，

　　認識到我們的家園地球的大自然的完整性和互相依存性，

　　謹宣告：

　　原則一：人類處在關注持續發展的中心。他們有權同大自然協調一致從事健康的、創造財富的生活。

　　原則二：各國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有至高無上的權利按照它們自己的環境和發展政策開發它們自己的資源，並有責任保證在它們管轄或控制範圍內的活動不對其它國家或不在其管轄範圍內的地區的環境造成危害。

　　原則三：必須履行發展的權利，以便公正合理地滿足當代和世世代代的發展與環境需要。

　　原則四：為了達到持續發展，環境保護應成為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能同發展進程孤立開看待。

　　原則五：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在消除貧窮這個基本任務方面進行合作，這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目的是縮小生活水平的懸殊和更好地滿足世界上大多數人的需要。

　　原則六：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國家和那些環境最易受到損害的國家的特殊情況和需要，應給予特別優先的考慮。在環境和發展領域採取的國際行動也應符合各國的利益和需要。

　　原則七：各國應本著全球夥伴關係的精神進行合作，以維持、保護和恢復地球生態系統的健康和完整。鑒於造成全球環境退化的原因不同，各國負有程度不同的共同責任。發達國家承認，鑒於其社會對全球環境造成的壓力和它們掌握的技術和資金，它們在國際尋求持續發展的進程中承擔著責任。　　原則八：為了實現持續發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質量，各國應減少和消除不能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和倡導適當的人口政策。

　　原則九：各國應進行合作，通過科技知識交流提高科學認識和加強包括新技術和革新技術在內的技術的開發、適應、推廣和轉讓，從而加強為持續發展形成的內生能力。

　　原則十：環境問題最好在所有有關公民在有關一級的參加下加以處理。在國家一級，每個人應有適當的途徑獲得有關公共機構掌握的環境問題的信息，其中包括關於他們的社區內有害物質和活動的信息，而且每個人應有機會參加決策過程。各國應廣泛地提供信息，從而促進和鼓勵公眾的瞭解和參與。應提供採用司法和行政程序的有效途徑，其中包括賠償和補救措施。

　　原則十一：各國應制訂有效的環境立法。環境標準、管理目標和重點應反映它們所應用到的環境和發展範圍。某些國家應用的標準也許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不合適，對它們造成不必要的經濟和社會損失。

　　原則十二：各國應進行合作以促進一個支持性的和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這個體系將導致所有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持續發展，更好地處理環境退化的問題。為環境目的採取的貿易政策措施不應成為一種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視的手段，或成為一種對國際貿易的社會科學限制。應避免採取單方面行動去處理進口國管轄範圍以外的環境挑戰。處理跨國界的或全球的環境問題的環境措施，應該盡可能建立在國際一致的基礎上。

　　原則十三：各國應制訂有關對污染的受害者和其他環境損害負責和賠償的國家法律。各國還應以一種迅速的和更果斷的方式進行合作，以進一步制訂有關對在它們管轄或控制範圍之內的活動對它們管轄範圍之外的地區造成的環境損害帶來的不利影響負責和賠償的國際法。

　　原則十四：各國應有效地進行合作，以阻止或防止把任何會造成嚴重環境退化或查明對人健康有害的活動和物質遷移和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原則十五：為了保護環境，各國應根據它們的能力廣泛採取預防性措施。凡有可能造成嚴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損害的地方，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學肯定性作為推遲採取防止環境退化的費用低廉的措施的理由。

　　原則十六：國家當局考慮到造成污染者在原則上應承擔污染的費用並適當考慮公共利益而不打亂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方針，應努力倡導環境費用內在化和使用經濟手段。

　　原則十七：應對可能會對環境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活動和要由一個有關國家機構作決定的活動作環境影響評估，作為一個國家手段。

　　原則十八：各國應把任何可能對其他國家的環境突然產生有害影響的自然災害或其他意外事件立即通知那些國家。國際社會應盡一切努力幫助受害的國家。

　　原則十九：各國應事先和及時地向可能受影響的國家提供關於可能會產生重大的跨邊界有害環境影響的活動的通知和信息，並在初期真誠地與那些國家磋商。

　　原則二十：婦女在環境管理和發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她們充分參加這項工作對取得持續發展極其重要。

　　原則二十一：應調動全世界青年人的創造性、理想和勇氣，形成一種全球的夥伴關係，以便取得持續發展和保證人人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原則二十二：本地人和他們的社團及其他地方社團，由於他們的知識和傳統習慣，在環境管理和發展中也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各國應承認並適當地支持他們的特性、文化和利益，並使他們能有效地參加實現持續發展的活動。

　　原則二十三：應保護處在壓迫、統治和佔領下的人民的環境和自然資源。

　　原則二十四：戰爭本來就是破壞持續發展的。因此各國應遵守規定在武裝衝突時期保護環境的國際法，並為在必要對進一步制訂國際法而進行合作。

　　原則二十五：和平、發展和環境保護是相互依存的和不可分割的。

　　原則二十六：各國應根據聯合國憲章通過適當的辦法和平地解決它們所有的環境爭端。

　　原則二十七：各國和人民應真誠地本著夥伴關係的精神進行合作，貫徹執行本宣言中所體現的原則，進一步制訂持續發展領域內的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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